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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浙科院教〔2021〕36号 

                        

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印发 
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工作规定（修订）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机关各部门、教辅及直属机构： 

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

组工作规定（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浙江科技学院   

2021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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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学院 
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工作规定（修订） 

 

教学督导与评价是高等学校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学

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巩固和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和管理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充分发挥教学督导与评价的作用，

规范我校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特修订本规定。 

第一章 教学督导组的组织形式与选聘 

第一条  校教学督导组是学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

对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主管教学副校长负责。其任务

是对校、院（部）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审议和指

导，及时反馈教学工作信息，为学校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提供决

策咨询。 

第二条  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由各二级学院（部）推荐，原则

上由各二级学院（部）教学督导组负责人兼任，并由校长办公会

议讨论决定，任期 4年。 

第三条  校教学督导组设组长 1名，副组长 1-2名，秘书 1

名，根据需要可设若干个小组，在组长的组织下开展教学督导与

评价工作。 

第二章 教学督导组成员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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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的基本条件 

1.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热爱教学工

作。 

2. 关心学校发展，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具有敬业奉

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作风正派，秉公办事，治学严谨，为人

师表。 

3.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在

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有较高影响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4. 熟悉教学改革动态和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独立工作能力

强。 

5. 身体健康、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各项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 

第五条  可根据需要选聘退休时间不长、身体健康且有督导

经验的退休教师担任专职督导员。 

第三章 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职责 

第六条  校教学督导组的主要工作职责 

1. 开展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学习教育教学改革的方针政策

和教学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参加有关教学工作的会议，

及时了解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动态和学校教育发展的目标任

务。 

2. 参与学校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计划的分

析研究和评估。对学校的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建设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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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 

3. 对专业、课程、教材和实验室的建设方案和实施情况进

行检查并提出建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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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督导信息，为学校提供决策参考。 

第七条  校教学督导组成员每学期至少听 20 节课，每周巡

查半天，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并通报教学管理部门和

质量监控部门。 

第八条  将与我校合作办学的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试点专业、两年制专升本培养专业、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

培养专业等纳入教学督导范围。校教学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到上述

专业现场听课 1次，巡查半天，并进行试卷抽测和毕业设计（论

文）抽查等。 

第九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应遵循教育督导规律，恪尽职守、

敢于督导、精于督导。适当安排督导频次，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

安排。严格执行廉政纪律和工作纪律，恪守职业操守，做到依法

督导、文明督导。 

第四章 教学督导组的待遇 

第十条  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给予教学督导津贴，每年按 10

个月，由学校按月发放，并给与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补贴，具体金

额和教学工作量在每次聘任时报院长办公会审定。 

第十一条  二级学院（部）教学督导津贴原则上参照学校标

准自行制定和发放。兼任校、院（部）两级督导组成员不重复计

算。 

第五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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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部）和教学管理部门对校督导组的

工作要给予支持、配合，重视督导组的意见和建议，加强结果应

用，杜绝只督不导。 

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部）参照本规定，制定出适合本单

位实际情况的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办法，成立院级教学督导组，

报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备案。院级教学督导组在校教学

督导组的指导下，开展本部门的教学督导工作。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实施，原《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工作

规定（试行）》（浙科院办〔2006〕16号）文件同时废止。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9日印发 

 


